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
北方石油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62655810516XL）：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乌审旗税务局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乌审税强拍〔2026〕07号）对你（单位）名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村的以下两宗工业用地之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查封。查封的财产范围如下：1.《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2014.605-036）使用权面积：3252㎡，用途：工业用地。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2014.605-038）使用权面积：1546㎡，用途：工业用地。

以上内容请被执行人认真核对无误后签字盖章。

税务机关（签章）：          执行日期：2026年5月11日

执行人： 樊思杰 刘欣悦    被执行人：

使用说明

1．本清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设置。

2．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在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使用。

3．本清单为《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适用）》附件。

4．税务机关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价值，参照同类商品的市场价、出厂价或者评估价估算。

5．税务机关按上述方法确定应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价值时，还应当包括滞纳金和查封、保管、拍卖、变卖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

6．本清单为A4竖式，一式二份，一份送被执行人，一份装入卷宗。
